莆田市城厢区养老服务机构投资指南
一、地方概况
莆田市城厢区是中共莆田市委、市政府驻地，位于莆田市中心城区，自古是东南沿海的一个古府重镇，现为莆田市政治、文化、教育、商业中心。东、东南与莆田市荔城区、秀屿区接壤，南濒莆田市湄洲湾，西南、西、西北与仙游县毗邻，北、东北与莆田市涵江区、荔城区相接。辖区东西最大距离22.6千米，南北最大距离35.5千米。总面积为505.1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410.5平方千米，占81.3%;水域面积94.6平方千米，占18.7%.另有海域面积33平方千米。2013年末，辖龙桥、凤凰山、霞林3个街道，常太、华亭、灵川、东海4个镇，共7个乡级政区；领辖122个村（居），总人口43.067万人，老年人口6.9458万人，占户籍总人口比例为16.12%，总体呈现基数大、增速大、高龄化、空巢化发展态势。人民政府驻霞林街道荔华东大道269号。
二、地方养老服务发展现状
截止至2021年底，城厢区建有120多个养老服务设施。一是建成乡镇敬老院4所，华亭镇和灵川镇敬老院于2020年已进行提升改造，建成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均采取公建民营方式；二是通过整合社区闲置资源和租用房屋改扩建等方式，分级投入建设资金4000余万元，建成4所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10多个居家养老服务站，4所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委托专业第三方组织运营，社会化运营率达100%，区安排每年2万元补助用于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和居家养老服务站职能的运营与维护；三是建成农村幸福院65个，争取各级财政补助1000多万元，覆盖建制村65%以上，区安排每村每年5000元补助用于农村幸福院运营与维护，对于按照星级标准建设并通过星级评定的幸福院每年额外给予星级运营补助；四是建设11个长者之家，其中5个按照五星级建设，4个按照四星级建设，2个按照三星级建设；五是建设10个长者食堂，通过对照料中心（长者之家）、农村幸福院内设餐厅改造建设长者食堂；六是建设4个示范点，通过对4个示范点建设活动，积极培育典型，打造精品，建成一批设施完备、服务完善、老年人满意的示范样板，发挥引领作用。
三、地方养老服务机构和企业代表简介
（一）常太镇敬老院
常太镇敬老院位于城厢区常太镇常太村常益路10号，建筑面积798平方米，2014年建成，总投资约126.3万元。敬老院周边环境舒适。院内建有餐厅、厨房、27间双人居室（带独立卫生间）、多功能娱乐室等功能室，室外活动场所配备适老化健身器材，日常组织老人开展舒展活动，为院内老人提供了健康的生活模式。院内核定床位40床，收住自理、半护理和全护理老人，院内开展过节庆活动和生日祝福活动。
（二）东海镇敬老院
东海镇敬老院位于东海镇东海公园内。于2007年10月18日开工，2009年3月1日完工，总投资300多万元，占地面积3300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100平方米。院内设有餐厅、厨房、23间居室（带独立卫生间）、多功能娱乐室和阅览室等功能室。核定床位40床，院内为全自理、半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康复、精神慰藉等服务，开展节庆活动、生日祝福等活动，丰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三）灵川镇幸福养护院（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
灵川镇幸福养护院位于城厢区灵川镇中心卫生院内，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院内建有单人间、双人间、标准间、普通间等多种档次的房间，配备独立卫生间，电视、空调、电风扇等，总床位达到80张，提供医疗保健、日常看护及生活照料服务。院内还配置了紧急呼叫救助系统和全方位监控系统，卫生间和床头均设有紧急呼叫按钮。娱乐活动区设有阅览室、棋牌室、活动室、康复室等功能室。
（四）华亭镇幸福疗养院（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
华亭镇幸福疗养院位于城厢区华亭镇走马亭村顶斜675号，建筑面积3300平方米，2021年建成，总投资约700万元。疗养院周边环境舒适，果树花香，院内建有三厅九室，设有单人间，双人间和三人间（均带独立卫生间）、多功能娱乐室等，室外活动场所配备适老化健身娱乐器材。总床位160床，收住自理、半护理和全护理老人。
（五）莆田市城厢区多福颐养院
莆田市城厢区多福颐养院位于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紫山东路3101-1号（华亭卫生院后面），建筑面积5215.67平方米，2021年建成，总投资约200万元。颐养院邻近医疗机构（华亭卫生院），周边环境舒适，院内建有三厅九室，设有单人间，双人间和小套间（均带独立卫生间）、多功能娱乐室等，院内还配置了紧急呼叫救助系统和全方位监控系统，卫生间和床头均设有紧急呼叫按钮。娱乐活动区设有棋牌室、活动室、康复室等功能室。总床位116床，收住自理、半护理和全护理老人。
（六）莆田禾康智慧养老产业有限公司
莆田禾康智慧养老产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在莆田市工商局注册成立。公司遵循“百善孝为先”的文化信仰，通过968962服务热线（7×24小时）、社区服务站点、网站，以信息化为手段，以居家养老、助残服务为切入点，以实体服务为支撑，提供居家智能养老服务、家庭生活服务、民生商品配送服务和公共服务信息查询的“门对门”居家生活服务平台，打造真正意义上的“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四、投资类型
（一）投资并参与养老服务机构基建部分建设；
（二）投资并参与养老服务机构运营与维护；
（三）投资并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养老项目；
（四）投资并承接政府已投资建设的养老服务机构；
（五）地方政府确定的其他投资形式。
五、养老机构一般建设、登记、备案流程
（一）投资项目审批报建手续
投资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工程项目审批流程为项目审批(或项目核准、备案)、用地审批、规划报建、施工许可4个阶段。
1.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牵头项目审批(或项目核准、备案)阶段工作。
2.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牵头用地审批阶段工作。主要包括项目审批核准备案、选址意见书核发、用地预审、用林审核、用地规划许可等。
（1）明确用地范围。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托管等服务的房屋和场地设施占用土地，可确定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规划为公共管理用地、公共服务用地中的医卫慈善用地，可布局和安排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在不涉及重新开发建设、不改变原有土地性质且不影响城市规划前提下，可使用以下3类房屋资源举办养老服务机构（含民办）：①整体购买商业办公、住宅用房及其他可利用的房屋资源；②租赁闲置企业厂房、商业办公、住宅用房（含居民自建房）及其他可利用的房屋资源；③购买或租赁行政事业单位闲置用地和办公用房。
（2）明确供地方式。一是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用地，可以采取行政划拨方式供地；民间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变更为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符合条件可以办理协议出让（租赁）土地手续。二是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用地，符合条件的可以采取协议出让方式供地。
（3）实行优惠地价。协议出让的养老服务机构用地价格，基准地价已覆盖的地区，按不低于同类地块基准地价的70%确定出让底价。对采取招拍挂方式出让的，可通过双向竞价、综合评标等方式，合理控制地价。对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建设养老服务机构的，可以按规定免收征地管理费、土地登记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
（4）盘活存量用地。一是利用闲置工业用地。符合规划条件以出让方式取得工业用地的单位，利用现有工业厂房及用地举办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机构，经审批、征求意见和公示无异议后，可暂不办理土地用途变更手续并根据新的功能需求申请调整规划总平并依法办理规划和消防手续。二是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依法使用本集体所有土地，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兴办非营利性养老服务设施。民间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与政府举办的养老机构可以依法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三是利用闲置资源改造。企事业单位、个人对城镇现有空闲的厂房、学校、社区用房等进行改造和利用，兴办养老服务机构，经规划批准临时改变建筑使用功能从事非营利性养老服务且连续经营一年以上的，五年内可不增收土地年租金或土地收益差价，土地使用性质也可暂不作变更。
（5）简化用地报批程序。对使用存量建设用地的养老服务项目，优先予以办理供地手续；涉及使用农用地的，允许办理只转不征的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允许在办理农转用和土地征收手续时单独组卷报批。
3.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牵头规划报建阶段工作。主要包括设计方案审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等。
业务主管部门出具筹办审核意见后，由承租单位会同产权单位征求厉害关系人意见，并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由举办单位制定改造设计方案，改造设计方案由规划部门按照建筑改造出具使用功能变更意见函。
4.住建部门负责牵头施工许可阶段工作。主要包括消防、人防等设计审核确认和施工许可证核发等。
（1）改造设计方案由消防部门根据规划变更意见和相关消防技术规范对改造工程进行消防设计审核和验收。
（2）凡是符合已经批复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区域，不再对区域内具体养老投资项目进行交通影响、水影响、地震安全性等方面的评估审查。
（二）工程项目竣工验收手续
竣工验收阶段包括规划、土地、消防、人防等验收及竣工验收备案等。
（三）养老服务机构法人登记手续
项目建成后，投资（运营）方可在工商部门登记“营利性养老机构”，可设立多个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对已经在其他地方取得营业执照的企业，不得要求其在本地开展经营活动时必须设立子公司。投资（运营）方也可在民政部门登记“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可依法在其登记管理机关管辖范围内设立多个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服务网点。分支机构、服务网点纳入养老机构统一管理和享受相应扶持政策。
养老服务机构包含以下三类：
1.养老机构,指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护理服务的机构，其名称行业表述可以为“养老院”“养护院”“颐养院”“长者照护之家”“老年公寓”等，业务（经营）范围统一核定为“机构养老服务业务”。
2.社区养老服务组织是指从事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等活动的组织，其名称行业表述可以含有“社区”字样，如“社区养老服务”“社区老年照护服务”等，业务（经营）范围统一核定为“为老年人提供社区托养、居家照护等社区养老服务业务”。
3.综合养老服务组织是指同时从事养老机构业务、社区养老服务等活动的养老服务机构，其名称行业表述可以更为宽泛，如“养老服务”“为老服务”“老年服务”等，业务（经营）范围统一核定“机构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社区托养、居家照护等综合养老服务业务”。
（三）养老服务机构备案手续
1.养老服务机构法人登记后即可开展服务活动，并于登记或取得营业执照，开展养老服务后30个工作日内，主动向我局备案。
2.我局在接待举办者政策咨询时会主动告知其备案要求，提供备案材料样张、养老服务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以及网上下载渠道，引导其提早做好备案相关工作。我局在获知本辖区内企业法人登记的养老服务机构信息后，会主动告知其备案要求，督促引导其及时办理备案手续。
3.举办者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地提供备案信息，填写备案材料。我局负责行政审批的窗口统一接收并审核举办者提交的备案材料，对材料齐全者应于5个工作日内提供备案回执，同时，会告知举办者养老服务机构运营基本条件、本区现行养老服务机构扶持政策、监管制度等。回执可通过民政受理窗口预约转交或挂号信邮寄给举办者。养老服务机构备案的相关材料应及时转交我局养老服务部门存档。
4.养老服务机构在办理变更登记后，应当于办理完成变更手续后30个工作日内做好相关事项备案工作。对于变更登记后30个工作日内未备案的民办公益性养老服务机构，我局会加强督促指导。对于登记后未备案的企业法人养老服务机构，我局会同同级市场监管部门加强提醒联络和督促指导。
六、咨询途径
联系部门：城厢区民政局养老慈善股
联系方式：0594-8981305
七、办公地址和时间
办公地点：莆田市城厢区民政局
[bookmark: _GoBack]办公时间：夏令时 早：8:00-12:00 下：15:00-18:00
              冬令时 早：8:00-12:00 下：14:30-17:30
